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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执法人员 3928 人（次），检查
企业 1972 家（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 107 宗，对 56 家企业实施了查封或关
闭取缔。”广东省肇庆市 2016 年百日环
境执法行动近日圆满收官，行动期间，
肇庆市按照“全覆盖、零容忍、明责任、
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大
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力度，打
出声威，打出成效。

深夜突击，让违法企业无处
可逃

8 月 28 日 20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当
人们正在熟睡时，肇庆市副市长李腾飞
正率一支由公安、环保部门约 40 人组成
的队伍，分 4 组对高要、四会、肇庆高新
区等地开展环保夜间执法行动。

执法一组首先来到位于高要区金
利镇的肇庆奥米龙建材有限公司。进
入厂区内，这家公司正在生产，厂区道
路灰尘遍地，车辆驶经激起大量扬尘。
一下车，执法人员如箭一般地奔往废气
处理设施，娴熟地检查其运行情况，并
查看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喷雾塔废
气颗粒物在线监控数据异常，数据显示
为 0。”发现问题后，执法组迅速组织环
境监测人员对其进行检测。

随后，执法一组又来到附近的高要
区天润铝业有限公司，刚下车，一股酸
味就迎面飘来。经过走访检查，执法人
员发现生产车间均存在废气收集设施
不完善等问题。在废水处理设施附近，

废水“跑冒滴漏”现象也较为明显。针
对存在的问题，执法组要求这家企业必
须立即进行整改，限期完成污染治理设
施的完善。

离开天润铝业有限公司，时间已接
近 8 月 29 日零时。执法一组又马不停
蹄赶往高要区蚬岗镇的肇庆市鑫祥不
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检查发现，其冷却
水池硬底化措施不完善，冷却水有向外
环境渗漏的迹象。对此，执法组现场要
求这家公司立即落实水池硬底化，不得
向外环境排放冷却水。

第二天凌晨 3 时，忙碌了一晚上的
执法人员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各自返回
家中，几个小时后他们又要开始新的忙
碌的一天。

当天晚上执法组共检查工业企业
14 家 ，对 9 家 企 业 废 气 收 集 设 施 不 完
善、污染治理设施管理不规范、污染源
在线监控系统数据异常等问题提出了
整改要求，其中针对四会市两家企业生
产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行为，四会
市环保局对其相关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

在百日环境执法行动期间，为打击
类似行为，肇庆全市共组织跨区域大型
突 击 执 法 行 动 4 次 ，各 地 也 持 续 开 启

“5+2”“白+黑”执法模式，极大提高了
环境执法的震慑力。

主动作为，对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

端州区作为打响百日环境执法行
动第一枪的地区，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 6宗，对两家企业实施查封。

鼎湖区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5
宗，对 14 家企业（加工点）实施关闭取
缔，并要求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肇庆市佳
诚纺织有限公司实施停产整治。

高要区成立了由公安、检察、法院
等司法机关和发改、经信、国土、环保等
行政部门组成的环境执法联动工作组，
以“5+2”“白+黑”为重点执法模式，立
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21 宗，对 8 家企业
实施查封或关闭取缔。

四会市注重部门联动，与佛山三水
区环保部门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9 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行为 10 宗，对 9 家企业实施查封或关闭
取缔、1 家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企业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调查。

肇庆市高新区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行为 9宗，其中查处倾倒、不规范堆放固
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4宗。

而广宁、德庆、封开、怀集等地也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狠抓重点环境问题整
治，立案查处了一批环境违法企业。

“百日行动”期间，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肇庆各地紧紧围绕“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处理处置、环境应急管理情况和
环境风险隐患消除”4 个重点内容，组织
开展环境执法行动，主动出击、积极作
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铿锵前行，严格执法成为常
态

以“环境执法年”、“百日环境执法
行动”为抓手，肇庆还在全市范围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战，采取“市县
同检、处罚同尺、曝光同步”的“三同措
施”，坚持“四不放过”（ 不查不放过、不
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到
位不放过）、实行“五个一律”（ 对环境
严重违法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的，一律
依法从严实施行政处罚；对闲置污染治
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污的和采取其他规
避监管方式排污的，在实施处罚的同
时，一律依法实施查封；对连续两次超
标排污的企业，在实施处罚的同时，符
合限制生产规定的一律实施限制生产，
经限制生产后仍未能符合要求的，一律依
法实施停产整治；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
境保护准入要求的，无牌无证且造成环境
污染的，一律依法取缔关闭），对环境违法
行为持续打击、毫不松懈。

据统计，2016 年上半年以来，肇庆
持续强化环境执法高压态势，不留执法
空白，环保部门共开展 12 次大规模空气
质量保障执法检查和夜间突击执法行
动 ，对 17 家 企 业 实 施 查 封 ，同 比 上 升
21%；对 5 家企业实施限制生产；移送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 4 宗；移送涉刑事
案件两宗。

如今，轰轰烈烈的百日环境执法行
动已落下帷幕，但是本着对环境违法行
为零容忍的态度，肇庆市严格执法仍在
路上，并已成为环境监管的常态。当
前，肇庆市还按照环境保护部“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要求，结合百日环境执
法行动的经验，积极部署开展“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推动环保法的深入实
施。

多部门联合开展12次大规模空气质量保障执法检查和夜间突击执法行动

肇庆“百日行动”打出声威
◆郑秀亮 梁泽南

九月，秋意渐浓，环境执法大练
兵正如火如荼开展，福建省各级环境
执法人员热情不减。漳州市芗城区
环境监察大队瞄准当地突出环境问
题，精准执法，短短 5 天内，查处了 8
家畜禽养殖场。

从突出环境问题入手，开
展突击检查

“大练兵是为了落实以查代练，
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案件办理水
平。可是从哪里查，怎么练？”这是摆
在漳州市芗城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
长李佳文面前的问题，“必须结合属
地突出环境问题”。

芗城区畜禽养殖业较为发达，近
年来通过“划定禁养区、取缔关闭小
散养殖户”等举 措 ，养 殖 总 量 大 大
降 低 ，但 仍 保 留 着 28 家 规 模 化 养
殖场，养殖污水仍是造成当地小流
域污染的重要原因。此外，今年猪
肉价格走高，这些养殖场增加存栏
量 ，可 能 出 现“ 养 殖 废 水 产 生 量 与
现有设施污水处理能力不匹配”的问
题。经过这番分析，芗城区环保局决
定以畜禽养殖业为突破口，开展专项
突击检查。

芗城区环保局新入职执法人员
较多，经验尚缺乏，如何提升执法效
率？芗城区环保局调取全区28家规模
化养殖场基本信息，组织执法大练兵全
体队员，采取“双随机”的方式，随机抽
取10家养殖场，随机分配执法人员，立
即突击展开检查。同时延续“三不三
直”作风，打破正常上班时间检查惯
例，采取“昼夜结合、工休错时、晴雨
天结合”等检查方式，出其不意。

现场研判，找出污染企业
偷排暗管

在石亭镇新厝村的泓佳生猪养
殖场，污水处理设施的养殖废水降解
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引起执法人员的
警觉。“这家养殖场可能存在问题”。
执法人员当即兵分两路，一组执法人
员直奔办公区了解情况，防止场方人
员见执法人员到来临时采取应对措
施，规避问题；另一组执法人员则留
在污水处理设施旁继续进行检查。

“养殖废水正不断地流入污水处
理设施，但曝气池内废水却始终未增
加。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明显与
正常情况不符，企业很可能存在通过
暗管偷排废水的违法行为。”经过细
致排查，执法人员发现曝气池旁的一
根 铁 线下方连接着一块可活动的铁
板，里面藏着一根PVC管，正是养殖场
私设的偷排暗管。

这家养殖场涉嫌不正常运行污
水处理设施，偷排废水严重超标。芗
城区环保局对偷排口现场实施查封，
依法对这家养殖场进行立案查处，并
将企业相关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实
施行政拘留。

芗城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李
佳文表示，“大练兵期间坚持一周一
例会，全体执法人员集中讨论，对典
型案例进行细致剖析，另邀请省、市、
兄弟县（市）区环保部门经验丰富的
执法同仁分享心得，答疑解惑，通过
以查代练高效锻炼执法队伍。”

短短一周时间，芗城区环保局就
对 8 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养殖场
进行了立案处罚，对 1 家实施了按日
计罚，并将两家养殖场相关负责人移
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处罚。

“双随机”抽查，现场研判，精准执法

芗城区抓了畜禽养殖污染现行

◆本报记者魏然 通讯员范隆光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文萍 郭
伟军 苏平隆回报道 因非法排污造成
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丁山、飞蛾村和
曹家村等辰水河河段水体变红的两位
责任人黄某和黄小某父子，近日被隆回
县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7日。

8 月 25 日，多名网友同时向“隆回
人网”爆料，流经隆回县六都寨镇丁
山、飞蛾村、曹家村等地的辰水河河段
从凌晨开始突然变成红色，就像一条
流动中的“血色之河”。隆回县环保局
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监察执法人员
前往调查。

经调查，8 月 24 日下午 4 时~8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原隆回县都盛纸厂内
已被责令停止生产的责任人黄某的儿
子黄小某，在对即将出售的色纸生产
设备及车间地面清洗时，将约 3 吨含
有染色废液的废水及废水收集池内约
1.5 吨高浓度染色废水，在没有经过任
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出，导致六都
寨镇辰水河水域段大面积呈红色，引
起沿河群众恐慌。

据了解，早在 2015 年 11 月，黄某
就私自在原隆回县都盛纸厂内加工红
纸，直到今年 4 月 14 日，隆回县环保局
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对黄某私自
加工红纸行为展开调查。经调查取证
后，对黄某下达了《责令停止排污决定
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责令黄某立即停止加工，并自行对设
备进行处理。此后，这家加工厂一直
处于停产状态。

针对此次河水污染变红事件，隆
回县环保局于 8 月 25 日对黄某的红纸
加 工 厂 依 法 下 达 了《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8 月 29 日，隆回县环保局对黄某
和黄小某依法下达了《隆回县环境保护
局移送环境违法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案件
移送书》，并移交隆回县公安机关。8
月 30 日 ，隆 回 县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对 黄
某、黄小某父子做出行政拘留的决定。

本报通讯员张铭贤 耿曼辛集
报道 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政府近日
印发了《辛集市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市环保
局及各市直部门、乡镇、园区，要打破

“部门墙”，打出“组合拳”，严格网格
化监管，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确保专
项行动取得成效。

据了解，专项行动期间，辛集市
将集中打击四类环境违法行为。一
是严厉打击“十五小”、“土小”企业违
法排污行为。在全市进行拉网式排
查，对新发现和“死灰复燃”的“十五
小”、“土小”企业，严格按照“两断三
清”（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
产品）标准，彻底取缔。

二是严厉查处暗管排放、偷排偷
倒等违法行为。加大对辖区内沟、坑、
闲置场地的巡查频次，实行各排干渠

河长制，鼓励群众举报；交通和公安
部门采取设卡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
的方式，从严查处利用交通工具运输、
倾倒废酸、废水等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三是严防停产企业未经环保验收
复产。辛集市将对停产企业由专人分
包，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停产措施，督促
认真进行整改，未验收前一律禁止开
工生产。

四是严厉打击超标排污等环境
违法行为。辛集市对 擅 自 拆 除 、闲
置污染物治理设施，恶意排放污染
物 的 企 业 ；白 天 停 产 、夜 间 生 产肆
意超标排污的企业；故意向环境排放
或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违法企业；利
用暗管偷排废水、将废水稀释后排放
的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涉嫌环
境违法犯罪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
责任。

本报讯 今年以来，甘肃省庆阳
市以全省开展的环保大检查为契机，
深入开展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建
设项目环境安全风险专项整治、环保
问题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活动。

庆阳市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监管
责任落实，重点对“三同时”落实不到
位、未批先建、久拖不验、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不经常、重点水域流域环境隐
患、固体（危险）废物及危险化学品贮
存、油煤气资源开发区环境隐患等情

况进行排查，对突出环境问题实行市
级预警和挂牌督办。对采油二厂西
一联合站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做到全面排查，综合
整治，跟踪问效，企业“全覆盖”，问题

“零容忍”，有效保障了环境安全。
据统计，今年 1 月~7 月，全市环

境隐患排查共查处各类环境违法问
题 53 起，处罚金额 288.2 万元，清理
出久拖未验项目 111 个，征收排污费
1100 万元。 张艳丽 白刘黎

排查突出问题 清理久拖未验项目

庆阳抓好环保大检查

为加强环境监察相关报道，中国环
境报社法治周刊从 10 月开始，将“执法”
版改为“环境监察”版。

版面在延续“执法”版原有定位和目
标的基础上，将更加聚焦环境监察执法
领域的最新变化，讲述一线执法故事，介
绍各地执法经验，探讨创新监管模式，推
动环境治理进程，集中力量把一个领域
内的问题做深、做实。

版面延续“执法”版原有布局，设置

有通讯——一线执法和地方经验、消息
——“环境执法动态”、法律解读——“以
案说法”、观点——“执法者言”，以及“环
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等栏目。

改版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宣传
环境法治、关注 监 察 执 法 领 域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为 基 层 环 境 执 法 工 作 者 提 供
环 境 执 法 样 本 ，促 进 规 范 执 法 、公 正
执 法 ，提 高 环 境 监 察 执 法 队 伍 思 想 觉
悟 、组 织 水 平 和 业 务 能 力 ，以 适 应 新

形 势 下 全 面 强 化 环 境 执 法 监 管 的 实
际需要。

“环境监察”版将力争做成一个探
讨 环 境 监 察 执 法 经 验 的 平 台 ，并 将 环
境 执 法 大 练 兵 作 为 重 点 报 道 之一，而
这一定离不开广大一线监察执法人员和
读者的关注、参与和支持。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们期待着与您加强沟通与交
流，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让 这 块
版更有深度和价值。

改
版
的
话

1990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明确：“保护
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
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需要
基层环境监察部门具体行动。基层环
境监察的成效决定了我国治理环境的
成败。

对于基层环境监察人员来说，环
境执法大练兵、环境执法大比武、环境
专项业务学习、环保工作交流学习、双
随机执法等，这些都较好地让基层环
境监察人员提高了环境监管执法能
力，笔者从基层环境监察工作人员的
角度，对环境监察工作提出以下六点
建议：

一、加强环保法之外的法律
学习

环境监察人员作为一名公职人
员，必须深刻学习《公务员法》。通过
学习《公务员法》，提高基层监察人员
的职业素质，规范基层环境监察人员
的行为。在基层环境监察工作中，具
体适用哪一部环境法律一直是个难
题，深入学习环保法之外的法律势在
必行。例如《立法法》中的“不溯及既
往”、《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二
罚”等。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行
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
法》这些法律虽然不能直接用于环境
监察业务工作，但对提升环境监管执
法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熟知这些法律
是每一位合格的环境监察人员必须做
到的。

二、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不可为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依法履职，
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各级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宪法和
法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动工作。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基层环境监察人员在环境监察
的最前沿，在法律了然于胸的情况下，权
衡自己行为的准则正是这两句话。

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面对众多的污染企业，一线执法人
员受人员和装备的限制，往往心有余而
力不足。应用高科技监管手段，实现高
效监管是基层环境监察的趋势。应建设
环境安全预警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平台，整合目前在线监控、视频监控、视
频会议三大平台，启用卫星遥感和无人
机航拍开展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四、坚决杜绝人浮于事、权责
不清

出台相关规定，不断强化对“人浮于
事”的问责。对作风懒散、纪律涣散、缺
乏担当的环境监察人员，重点整治其在
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不 作 为 、慢 作 为 、懒
作 为 等 行 为 。“ 在 权 责 不 清 ”的 治 理 上
需 在 建 章 立 制 、明 晰 权 责 上 下 功 夫 ，
要 建 立 健 全 公 开 的 监 督 机 制 、立 体 公
平 的 评 估 机 制 和 必 要 的 淘 汰 机 制 ；建
立 和 推 行 权 力 清 单 、程 序 清 单 和 责 任
清 单“ 三 联 单 ”的 行 政 权 力 运 行 机 制 ，
对 每 项 权 力 设 定 相 应 职 责 ，并 细 化 为

“ 事 前 、事 中 、事 后 ”3 个 阶 段 ，明 确 职
权运用全流程违规违法应承担的责任，
使责任具体化、固定化。

五、赏罚分明，关注基层环境
监察人员心理状态

作为基层环境监察人员，不怕辛苦
也不怕出错，最担心的其实是制度无法
做到赏罚分明。赏罚分明是关注基层环
境监察员心理平衡感和公平感的重要内
容，为达到更好的激励目的，应把对监察
人员公平感的关注融于日常的工作中，
从大处着眼，从细处入手，以提高环境监
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只有做到办事公
正，赏罚分明，即把一碗水端平，适时、适

当奖赏，适度惩罚，掌握赏罚的艺术
性，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公平，才能出色
地打造优秀的环境监察队伍。

六、基层环境监察领导必须
优秀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基层环境监察领导的水平高低决
定了基层环境监察队伍的优劣。

一名优秀的基层环境监察领导应
该具备的必要素质有以下几点：一是
业务娴熟。基层环境监察领导应该对
环境执法的法律法规、适用规范及标
准、执法程序等做到烂熟于心。二是

“治国之道，唯在用人”。用人的核心
是知人善任，而知人善任就是要最大
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人才的潜力，充分
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心理疏
导。关注监察人员的心理健康，及时
做好心理健康关爱，提升监察员的心
理健康水平。四是有责任有担当。基
层环境监察领导作为基层环境监察的
负责人，应该是有事带着大家一起干，
决不当甩手掌柜。五是团结人心。真
心实意地充分发挥民主，认真地听取
各 方 面 的 不 同 意 见 ，让 下 属 充 分 讲
话。六是维护基层监察人员的合法权
益。要让基层监察人员感觉踏踏实实
做环境监察有前途、有期待，对有损基
层 监 察 人 员 合 法 权 益 的 事 项 据 理
力争。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
拉玛依市环境监察支队

打造优秀的基层环境监察队伍
曹依衡

打破部门墙 打出组合拳

辛集协调联动打击违法行为

漳州市芗城区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铁线后隐藏着偷排暗
管。 漳州市芗城区环保局供图

废水直排

染红辰水河

隆回两责任人
被行拘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责编:陈媛媛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三 2016/10/12

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Environmental Superv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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